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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苏园市监处罚〔2026〕80 号

当事人：王仝

公民身份号码：********
住址：********

2025 年 11 月 3 日，我局在调查其他案件的过程中发现

当事人涉嫌协助申请人进行虚假登记。经初查，2023 年 9 月，

当事人通过他人获得悦东商务中心部分房产的权利人及房

产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用于市场主体登记或提供给他人用

于市场主体登记，涉嫌违反《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为进一步调查核实，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进行

立案调查。2025 年 11 月 3 日、2026 年 2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0 日，当事人至我局配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未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

经查，2023 年 9 月以来，当事人通过他人获得苏州工业

园区双圩路 105 号悦东商务中心 1 幢 916 室、1 幢 1626 室、

3 幢 1724 室房产权利人及房产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

他人用于市场主体登记，其中部分登记材料中的房屋租赁合

同由当事人制作并以房东名义签字，部分登记材料中的房产

信息由当事人提供。但当事人并不认识上述房产的权利人，

亦未获得相关房产权利人的授权委托。结合房东举报情况，

可以查明当事人协助进行虚假登记的市场主体有：苏州市某

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苏州某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苏

州某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某某建材有限

公司、苏州某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某某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某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苏

州某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某某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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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费，当事人收取了苏州市某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地址费用 1500 元，收取了苏州某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费用 1500 元，其他收费无法查清。综上，可以查实的

违法所得为 3000 元。

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江

苏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 2.0、江苏省市场监管数智化平

台综合执法系统，未发现当事人有同一类型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

2.办案人员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3 份，证明当事人协助

申请人进行虚假登记的情况。

3.办案人员调取的悦东商务中心 1 幢 916 室、3 幢 1724

室、1 幢 1626 室权利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及相关材料复印件，

证明房产权利人的举报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其与“丁丁”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

账记录，证明当事人与“丁丁”的沟通过程、内容及转账情

况。

5.办案人员调取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为悦东商务中心 1幢

916 室、3 幢 1724 室、1 幢 1626 室的市场主体情况及相关市

场主体申请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时的档案材料打印件，证明

相关市场主体申请设立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时提交材料的具

体内容及代理情况。

6.办案人员调取的他案调查材料复印件、当事人提供的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图片及转账记录，证明当事人违法所得等

情况。

7.办案人员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相关

市场主体地址变更情况，证明王仝与“丁丁”聊天记录中的

统计表格中涉及的市场主体地址变更情况。

8.办案人员自微信搜索的截图，证明无法联系“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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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核实情况。

9.办案人员自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江苏省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平台 2.0、江苏省市场监管数智化平台综合执

法系统查询打印件，证明当事人未因同一类型违法行为被行

政处罚过。

本局于 2026 年 3月 23 日向当事人电子送达了苏园市监

罚告〔2026〕55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对本局拟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进行了告知的同时，

也告知了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未获得相关房产权利人授权委托的

情况下，自行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相关房产的权利人及房

产证信息用于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违反了《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

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

行市场主体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

假登记的，由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之规定，构成了协助市场主体进行虚假登记的违法行为。

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之规定，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积极配合调

查，在案发前已通知相关企业变更地址，本局现责令当事人

改正，决定没收违法所得 3000 元，从轻处罚款 3000 元，以

上罚没款共计 6000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末日为节假日顺延）至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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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网点缴纳罚没款，若使用转帐支票、银行汇票、银行本票，

“收款人”栏填写“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

“用途”栏填写“缴纳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超出应缴罚款的数额），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

罚不停止执行。

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2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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